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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金坛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服务平台评审专家信用承诺书

本人郑重申请成为常州市金坛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服务平台评审专家库成员，并就入库及后续评审工作作出如下信用承诺：
（一）本人提交的入库申请材料（包括身份证明、省库专家证明、职称证书、学历证书、继续教育证明等）均真实、完整，无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
（二）本人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中，无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不良信用信息。
（三）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及平台操作规范，恪守客观、公正、廉洁的评审原则。
（四）评审过程中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干预，以招标（采购）文件和投标文件为依据，独立提出评审意见，并对个人评审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五）如与参与评审项目的供应商、招标（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将主动向代理机构或监管部门申请回避，不参与相关项目评审。
（六）不收受供应商、招标（采购）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宴请或不正当利益；不私下接触投标人或泄露评审信息以谋取私利。
（七）对评审文件、投标文件内容、评审过程、中标候选人推荐情况等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评审结束后不复制、带走任何评审资料。
（八）评审期间主动将通讯工具上交统一保管，不擅自与外界联系；不发表引导性、歧视性言论，不干预其他评审专家独立评审。
（九）身体健康，熟悉计算机操作，具备履行评审职责所需的专业能力和时间精力，能够完成常州市金坛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服务平台线上线下评审任务。
（十）自觉接受相关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解答供应商质疑、投诉处理及项目复评等工作。
（十一）如个人信息（如专业资质、联系方式、信用状况、工作单位、退休等）发生变更，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或在线上系统提交，确保入库信息持续真实有效。
（十二）若本人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自愿接受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处理)并承担依法责任。

承诺人（签字）：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